
 

海航创新（海南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9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

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海航创新（海南）股份有限公司章

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9次会议审

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董事会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及《公司章

程》等相关规定。因工作调整原因，廖虹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裁职务，不会影

响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运作。 

2、同意《关于廖虹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裁职务的议案》。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傅劲德、徐麟祥、沈银珍、秦波、周莉 

2017年 2月 13日 

 


